
解釋字號 釋字第580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93年07月09日

解釋爭點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約滿收回須補償承租人等規定違憲?

解釋文 　　基於個人之人格發展自由，個人得自由決定其生活資源之使

用、收益及處分，因而得自由與他人為生活資源之交換，是憲法

於第十五條保障人民之財產權，於第二十二條保障人民之契約自

由。惟因個人生活技能強弱有別，可能導致整體社會生活資源分

配過度不均，為求資源之合理分配，國家自得於不違反憲法第二

十三條比例原則之範圍內，以法律限制人民締約之自由，進而限

制人民之財產權。

　　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四項扶植自耕農之農地使用政策，以

及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改良農民生活之基本國策，均係為

合理分配農業資源而制定。中華民國四十年六月七日制定公布之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以下稱減租條例），旨在秉承上開憲法意

旨，為三十八年已開始實施之三七五減租政策提供法律依據，並

確保實施該政策所獲致之初步成果。其藉由限制地租、嚴格限制

耕地出租人終止耕地租約及收回耕地之條件，重新建構耕地承租

人與出租人之農業產業關係，俾合理分配農業資源並奠定國家經

濟發展方向，立法目的尚屬正當。雖未設置保護出租人既有契約

利益之過渡條款，惟因減租條例本在實現憲法規定國家對於土地

之分配與整理暨扶植自耕農之意旨，且於條例制定之前，減租政

策業已積極推行數年，出租人得先行於過渡時期熟悉減租制度，

減租條例對出租人契約自由及財產權之限制，要非出租人所不能

預期，衡諸特殊之歷史背景及合理分配農業資源之非常重大公共

利益，尚未違背憲法上之信賴保護原則。

　　減租條例第五條前段關於租賃期限不得少於六年，以及同條

例第六條第一項暨第十六條第一項關於締約方式與轉租禁止之規

定，均為穩定租賃關係而設；同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租賃期限內，承租人死亡無人繼承耕作之法定終止租約事由，並

保留出租人收回耕地之彈性。上開規定皆有利於實現扶植自耕農

及改善農民生活之基本國策，縱於出租人之契約自由及財產權有

所限制，衡諸立法目的，其手段仍屬必要而且適當，亦兼顧承租

1

2

3



人與出租人雙方之利益，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第二十二

條契約自由、第十五條財產權及第七條平等權之保障並無違背。

　　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為實現憲法第一百

四十三條第四項扶植自耕農之意旨所必要，惟另依憲法第一百四

十六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一項發展農業工業化及現代化之

意旨，所謂出租人之自任耕作，不以人力親自實施耕作為限，為

農業科技化及企業化經營之自行耕作或委託代耕者亦屬之。減租

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出租人於所有收益足以維持一家

生活者不得收回自耕，使租約變相無限期延長，惟立法機關嗣於

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增訂之第二項，規定為擴大家庭農場經

營規模得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已放寬

對於出租人財產權之限制。 同條項第三款規定，如出租人收回耕

地，承租人將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亦不得收回耕地，係為貫徹

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保護農民政策之必要手段；且如出租

人亦不能維持其一家生活，尚得申請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以兼

顧出租人與承租人之實際需要。衡諸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四項

扶植自耕農、第一百四十六條與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一項發展

農業工業化及現代化，以及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改善農民

生活之意旨，上開三款限制耕地出租人收回耕地之規定，對於耕

地所有權之限制，尚屬必要，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及第十

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規定之意旨要無不符。

　　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增訂之減租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第

三款關於租約期限尚未屆滿而農地因土地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

時，應以土地公告現值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之三分之一補償承

租人之規定，乃限於依土地法第八十三條所規定之使用期限前得

繼續為從來之使用者，方有其適用。土地法所規定之繼續使用期

限，係為保護土地使用人既有之法律地位而設之過渡條款，耕地

出租人如欲於期前終止租約，減租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款即

賦予補償承租人之義務，乃為平衡雙方權利義務關係，對出租人

耕地所有權所為之限制，尚無悖於憲法第十五條保障財產權之本

旨。惟不問情狀如何，補償額度一概為三分之一之規定，有關機

關應衡酌憲法第二十二條保障契約自由之意旨及社會經濟條件之

變遷等情事，儘速予以檢討修正。

　　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增訂之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三項規

定，耕地租約期滿時，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提升土

地利用效率而收回耕地時，準用同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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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應以終止租約當期土地公告現值扣除土地增值稅餘額後之

三分之一補償承租人。惟契約期滿後，租賃關係既已消滅，如另

行課予出租人補償承租人之義務，自屬增加耕地所有權人不必要

之負擔，形同設置出租人收回耕地之障礙，與鼓勵擴大家庭農場

經營規模，以促進農業現代化之立法目的顯有牴觸。況耕地租約

期滿後，出租人仍須具備自耕能力，且於承租人不致失其家庭生

活依據時，方得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而收回耕地。按承租人

之家庭生活既非無依，竟復令出租人負擔承租人之生活照顧義

務，要難認有正當理由。是上開規定準用同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

第三款部分，以補償承租人作為收回耕地之附加條件，不當限制

耕地出租人之財產權，難謂無悖於憲法第一百四十六條與憲法增

修條文第十條第一項發展農業之意旨，且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

原則及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日

起，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力。

　　減租條例第二十條規定租約屆滿時，除法定收回耕地事由

外，承租人如有續約意願，出租人即有續約義務，為出租人依法

不得收回耕地時，保障承租人續約權利之規定，並未於不得收回

耕地之諸種事由之外，另行增加耕地出租人不必要之負擔，與憲

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及第十五條保障財產權之規定尚無

不符。

7

理由書 　　本件聲請案相關確定裁判（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年度判字第一

一八九號判決、最高法院九十一年度台上字第九０八號判決、最

高法院九十年度台上字第二二三六號裁定、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

院八十九年度上字第一八０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一年度判

字第八七五號判決）所適用之法律，包括減租條例第五條前段、

第六條第一項、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與第二

項第三款、第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二十條等，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得為解釋之客體；減租條例第

十九條第三項於耕地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而收回耕地

時，應準用同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款補償耕地承租人之規

定，與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之適用有重要關聯，應一併納入解

釋範圍，合先敘明。

　　基於個人之人格發展自由，個人得自由決定其生活資源之使

用、收益及處分，因而得自由與他人為生活資源之交換。憲法第

十五條保障人民之財產權，使財產所有人得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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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以確保人民所賴以維繫個人

生存及自由發展其人格之生活資源；憲法第二十二條保障人民之

契約自由，使契約當事人得自由決定其締約方式及締約內容，以

確保與他人交換生活資源之自由。惟因個人生活技能強弱有別，

可能導致整體社會生活資源分配過度不均，為求資源之合理分

配，國家自得於不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範圍內，以法

律限制人民締約之自由，進而限制人民之財產權。

　　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四項規定，國家對於土地之分配與整

理，應以扶植自耕農及自行使用土地人為原則，並規定其適當經

營之面積；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國家為改良農民生

活，增進其生活技能，應制定保護農民之法律，實施保護農民之

政策，均係為合理分配農業資源而設之規定。依據主管機關相關

文獻之記載，推行耕地減租政策，係鑒於當時台灣經濟倚重農業

生產，農業人口佔就業人口半數以上，大多數之農業生產者為雇

農、佃農及半自耕農，農地資源集中於少數地主手中，而部分佃

租偏高，租期並不固定，地主任意撤佃升租者有之，以致租權糾

紛經常出現（參照台灣省政府地政處編印，台灣省地政統計年報

第十五期，八十六年五月出版，頁三；內政部編印，台灣光復初

期土地改革實錄專輯，八十一年六月出版，頁二八二以下）。政

府乃於三十六年三月二十日以從字第一００五０號訓令規定佃農

應繳之耕地地租，依正產物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計算，惟因當時之

土地法未有明文規定，各級政府推行法令不力，上開訓令形同具

文；三十八年四月十四日公布實施「臺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

法」，並陸續訂定「臺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施行細則」、「臺

灣省辦理私有耕地租約登記注意事項」、「臺灣省推行三七五減

租督導委員會組織規程」及「臺灣省各縣市推行三七五減租督導

委員會組織規程」等法規，進行全省租約總檢查、糾正違約收租

及違法撤佃事件、辦理換約及補訂租約，以貫徹三七五減租政

策。因仍有地主以減租後收益降低，強迫撤佃，司法機關沿用土

地法及相關法令無法解決訟爭，為確保推行三七五減租已獲得之

初步成果，即於四十年六月七日制定公布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作為法律依據（參照立法院公報第二期及第三期合訂本，四十年

九月三十日出版，頁四十以下）。減租條例為保障佃農權益，藉

由限制地租、嚴格限制耕地出租人終止耕地租約及收回耕地之條

件，重新建構耕地承租人與出租人之農業產業關係，俾合理分配

農業資源並奠定國家經濟發展之方向，立法目的尚屬正當。雖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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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保護出租人既有契約利益之過渡條款，惟因減租條例本在實

現憲法規定國家對於土地之分配與整理暨保護佃農之意旨，且於

條例制定之前，減租政策業已積極推行數年，出租人得先行於過

渡時期熟悉減租制度，減租條例對出租人契約自由及財產權之限

制，要非出租人所不能預期，衡諸特殊之歷史背景及合理分配農

業資源之非常重大公共利益，尚非憲法上之信賴保護原則所不

許。

　　減租條例第五條前段規定最低之租賃期限，藉由防止耕地出

租人任意收回土地，提高承租人改良土地與改進農業生產技術之

意願，以增加農地之生產力，並培植承租人經營及取得土地之能

力；同條例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租約以書面定之，租佃雙方應會同

申請登記，用以杜絕口頭約定所經常導致之租權糾紛；同條例第

十六條第一項關於轉租禁止之規定，乃為進一步穩定租賃關係，

使承租人履行耕作約定，避免耕地成為中間剝削之工具；同條例

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法定終止租約事由，僅適用於租賃

期限內，承租人死亡而無人繼承耕作之情形，如承租人之繼承人

不能自任耕作，出租人自得收回耕地，已保留出租人收回自耕之

彈性。上開規定皆有利於實現扶植自耕農及改善農民生活之基本

國策，縱於出租人之契約自由及財產權有所限制，衡諸立法目

的，其手段仍屬必要而且適當，亦兼顧承租人與出租人雙方之利

益，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第二十二條契約自由、第十五

條財產權及第七條平等權之保障並無違背。

　　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租約期滿，出租人如無

自任耕作之能力，不得收回耕地，使有耕作能力之承租人，不致

無地可耕，乃實現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四項扶植自耕農之必要

手段；惟另依憲法第一百四十六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一項

發展農業工業化及現代化之意旨，為因應全球化之農業競爭環

境、獎勵農業科技及多元化新產業型態之發展，所謂出租人之自

任耕作，不以人力親自實施耕作為限，為農業科技化及企業化經

營之自行耕作或委託代耕者亦屬之。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出租人於所有收益足以維持一家生活者不得收回自耕，

使租約變相無限期延長，可能降低承租人成為自耕農之意願，而

偏離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四項規定扶植自耕農之本旨。惟立法

機關嗣於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增訂第二項，規定為擴大家庭

農場經營規模，得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

耕，放寬對於出租人財產權之限制，使耕地之出租不致形同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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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出租人之土地所有權。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如出租人收回耕地，承租人將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亦不得

收回耕地，乃為保障耕地承租人之基本生活，以實現憲法第一百

五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改善農民生活之必要手段；且如出租人亦不

能維持其一家生活，尚得依本條第四項規定，申請鄉（鎮、市、

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之，以兼顧出租人與承租人之實際

需要。衡諸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四項扶植自耕農、第一百四十

六條與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一項發展農業工業化及現代化，以

及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改善農民生活之意旨，上開三款限

制耕地出租人收回耕地之規定，對於耕地所有權之限制，尚屬必

要，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及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規定

之意旨無違。至耕地出租人收回耕地後，是否得另行出租予他

人，乃法律適用之問題。

　　另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增訂之減租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

第三款關於租約期限尚未屆滿而農地因土地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

時，耕地出租人應以土地公告現值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之三分

之一補償承租人之規定，乃限於依土地法第八十三條所規定之編

定使用地於其所定使用期限前得繼續為從來之使用者，方有其適

用。土地法所規定之繼續使用期限，係為保護土地使用人既有之

法律地位而設之過渡條款，耕地租約既未屆滿，耕地於一定期限

內，復尚得為從來之使用，如耕地出租人欲於期前終止租約，依

減租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款之規定，即應承擔補償耕地承租

人之義務，乃為彌補耕地承租人喪失耕地租賃權之損失，以平衡

雙方權利義務關係，而對出租人耕地所有權所為之合理限制，尚

無悖於憲法第十五條保障財產權之本旨。惟不問情狀如何，補償

額度一概為三分之一之規定，有關機關應衡酌憲法第二十二條保

障契約自由之意旨及社會經濟條件之變遷等情事，儘速予以檢討

修正。 

　　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增訂之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三項規

定，耕地租約期滿時，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提升土

地利用效率而收回耕地時，準用同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款之

規定，應以終止租約當期土地公告現值扣除土地增值稅餘額後之

三分之一補償承租人。然契約期滿後，當事人之租賃關係當然消

滅，猶另行課予出租人補償承租人之義務，乃增加耕地所有權人

不必要之負擔，形同設置出租人收回耕地之障礙，與鼓勵出租人

收回自耕、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以促進農業現代化之立法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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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顯有牴觸。況耕地租約期滿後，出租人縱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

規模，仍須具備自耕能力，且於承租人不致失其家庭生活依據

時，方得收回耕地。準此，承租人之家庭生活既非無依，竟復令

出租人負擔承租人之生活照顧義務，難謂有正當理由。是上開規

定準用同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款部分，以補償承租人作為收

回耕地之附加條件，不當限制耕地出租人之財產權，與憲法第一

百四十六條、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一項發展農業之意旨不符，

並違背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規定及第十五條對人民財產權

之保障，應自本解釋公布日起，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力。

　　減租條例第二十條規定租約屆滿時，除法定收回耕地事由

外，承租人如有續約意願，出租人即有續約義務，對於承租人續

約權利之保障，限於出租人依法不得收回耕地之情形，出租人依

法既不得收回耕地，限制出租人之締約自由，而賦予續約義務，

乃為避免租佃契約陷於不確定之狀態，並未於不得收回耕地之諸

種事由之外，另行增加耕地出租人不必要之負擔，與憲法第二十

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及第十五條保障財產權之規定尚無不符。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翁岳生

　　　　　　　　大法官　城仲模　林永謀　王和雄　謝在全

　　　　　　　　　　　　賴英照　余雪明　曾有田　廖義男

　　　　　　　　　　　　楊仁壽　林子儀　許玉秀

　　　　　　　　　　　　（彭鳳至大法官、徐璧湖大法官迴避

審理本案）

8

意見書、抄本
等文件

580林大法官子儀提出之部分協同及部分不同意見書

580許大法官玉秀提出之一部協同暨一部不同意見書

580楊大法官仁壽提出之部分不同暨協同意見書

580抄本(含解釋文、理由書及林大法官子儀提出之部
分協同及部分不同意見書、許大法官玉秀提出之一部
協同暨一部不同意見書與楊大法官仁壽提出之部分不
同暨協同意見書、聲請書及其附件)_OCR

聲請書/ 確定終
局裁判

林○○解釋憲法聲請書

張○○釋憲聲請狀

張陳○○聲請書

黃○○釋憲聲請書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28936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28937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28938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28939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28916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28917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28918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28919


相關法令 憲法第7條(36.01.01)

憲法第15條(36.01.01)

憲法第22條(36.01.01)

憲法第23條(36.01.01)

憲法第143條第4項(36.01.01)

憲法第146條(36.01.01)

憲法第153條第1項(36.01.01)

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項(89.04.25)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82.02.03)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5條前段(91.05.15)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6條第1項(91.05.15)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6條第1項(91.05.15)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第3款
(91.05.15)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及第3項(91.05.15)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20條(91.05.15)

土地法第83條(90.10.31)

相關文件 釋字第五八０號解釋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一）林００聲請解釋案

　聲請人所有之土地與承租人訂有三七五耕地租約，嗣因承租人

於承租期間內亡故，由其子嗣何００以現耕繼承人之身分辦理變

更登記暨續訂租約之登記，聲請人則以何００並非與原承租人同

一戶內共同生活者或與被繼承人同一共同生活之時間滿六個月以

上，且有耕作能力之人等事由抗辯，主張行政機關所為變更承租

人名義以及續訂租約之登記，應予撤銷。聲請人窮盡救濟途徑均

告敗訴，乃以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六

條、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等規定有牴觸

憲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三條之疑義，爰聲請解釋。

（二）黃００聲請解釋案

　聲請人所有之土地，因與承租人簽訂租期一年、每年換約一次

之耕地租約，聲請人於三次續約之後，已無再行續約之打算，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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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農地自耕，詎料，承租人竟拒不返還，聲請人於調解未果之

後起訴請求返還耕地，確定終局判決則以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五條、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條之規定，認定雙方當事人之耕

地租約應以六年為一期，且承租人除有續耕之事實，並以耕作該

地維持生活，租金亦已依法提存，聲請人依法自應續訂租約，每

六年一期，判決聲請人不得收回土地，且應協同辦理續租登記。

聲請人認為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五條前

段及第二十條之規定，有牴觸憲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二

十三條規定之疑義，爰聲請解釋。

（三）張００聲請解釋案

　聲請人與承租人訂有三七五耕地租約，原承租人死後十餘載，

陸續有不同之子嗣出面主張就該土地辦理耕地租約變更登記，聲

請人因而認為該耕地有違法轉租、未繳地租、無人耕種之情形，

主張返還土地。迭經三審訴訟，法院均以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六條、第十六條、第二十條等規定判決聲請人敗訴，確認聲請人

與原承租人之繼承人間發生續租關係，聲請人不得請求返還土

地。聲請人認為當今社會經濟條件已非如往昔，主張耕地三七五

減租條例之規定過度保護佃農，不當限制地主之財產權，而有牴

觸憲法第七條、第十五條、第二十三條之疑義，爰聲請解釋。

（四）張陳００聲請解釋案

　聲請人所有之土地與承租人訂有三七五耕地租約，承租人雖於

該土地上建有農舍，然仍有繳交地租，並非由聲請人供承租人無

償使用，是與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十六條「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規定，出租人無償供承租人使用之農舍土地，地價稅或田賦全

免」之規定不符，遭稅捐機關核課稅額，並經終局判決確定。聲

請人認為當今社會經濟條件已非如往昔，主張耕地三七五減租條

例之規定過度保護佃農，不當限制地主之財產權，而有牴觸憲法

第七條、第十五條、第二十三條之疑義，爰聲請解釋。


